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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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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08年度執破字第1號
聲  請  人  陳星君會計師即正豐營造有限公司破產管理人  


監  查  人  戴振元  
            林淵源  
破  產  人  正豐營造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蔡沛哲  
債  權  人  林淵源  
            賴怡卉  
            鄭育婷  
            李清順
            胡凱翔  


            王信夫  
            王永宏  
            李建章  
            王婧卉  
            吳文旗  
            孫振銘  
            林忠義  
            楊凱智  
            簡暉逢  
            邱東成  


            柳凱強  
            張芝菁  
            柳石松  
            顏豐琪  
            顏碩宏  
           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嘉義市分局


法定代理人  黃昭月  
債  權  人  嘉義市政府財政稅務局


法定代理人  洪彩燕  
債  權  人 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


法定代理人  白麗真  
債  權  人 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


法定代理人  石崇良  
債  權  人  昇進水泥製品廠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邱翊豪  
債  權  人  日盛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






法定代理人  許玉樹  
債  權  人  臺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李瑞倉  
債  權  人 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朱潤逢  
債  權  人 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張明道  
債  權  人  林宗宏  
           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東嘉義分行


法定代理人  黃男州  




債  權  人  戴振元  
            詠盛益事務機器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涂敦超  
債  權  人  湖山吊車工程行


法定代理人  張銘元  
債  權  人  智盛軌道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莊東原  
債  權  人  鼎旺開發工程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劉卉芊  


債  權  人  林幸君  
            陳力維  
            翁子涵  




債  權  人  協承工程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江振賢  
債  權  人  臺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裴若峰  
債  權  人  陳盈豪  
            謝宏緯  
            詠慶鋼鐵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謝慶坤  








債  權  人  鼎祐工程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陳向仁  
債  權  人  全成起重行


法定代理人  沈俊帆  
債  權  人  岡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賴涵妮  


債  權  人  臺灣歐姆機械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賴月琇  
債  權  人  瑋崗工程行




法定代理人  涂嘉瑋  


債  權  人  野霸企業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李曉日  
債  權  人  浚陽實業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魏雲龍  
債  權  人  遠大興鋼鐵工程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柳蕙蓉  
債  權  人  久昊工程行


法定代理人  邱翊豪  
債  權  人  高力壓送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楊春山  


債  權  人  配特工程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張偉智  


債  權  人  林振榮  
            陳永峯  
            德宥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官明陽  
債  權  人  寶銨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陳鴻麟  
債  權  人  富鈺鋼鐵工程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簡淑卿  
債  權  人  交通部公路總局嘉義區監理所嘉義市監理站


法定代理人  吳孟峰  
債  權  人 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


法定代理人  白麗真  
上列聲請人因正豐營造有限公司破產事件，聲請就優先債權人之分配表認可並公告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附表所示之優先債權人分配表准予認可並公告之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聲請人經選任為正豐營造有限公司之破產管理人，因申報債權之期間已屆滿，且破產財團已取得可供分配之款項共新臺幣（下同）11,129,980元（尚未扣除財團費用），聲請人擬先分配財產予優先債權人，次依債權比例分配予普通債權人。茲聲請人已就優先債權人部分，製作分配表如附表所示，爰聲請予以認可並公告等語。
二、按在第一次債權人會議後，破產財團之財產可分配時，破產管理人應即平均分配於債權人（優先債權除外）。前項分配，破產管理人應作成分配表，記載分配之比例及方法。分配表，應經法院之認可，並公告之。對於分配表有異議者，應自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內，向法院提出之，破產法第139條定有明文。經查，本件破產財團可供分配之金額為11,129,980元（包含銀行存款、定存、銀行利息，尚未扣除財團費用），業據聲請人陳報在卷，並有114年1月1日至114年6月30日資產變現與負債清償表附卷可參，聲請人擬就優先債權人部分共4,413,309元先行分配，於法並無不合，如附表所示之優先債權人分配表應予認可並公告之，爰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4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一庭　法　官　黃佩韻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對於分配表有異議者，應自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內，向法院提出之
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4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 鄭翔元
 
 
 

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08年度執破字第1號

聲  請  人  陳星君會計師即正豐營造有限公司破產管理人  



監  查  人  戴振元  

            林淵源  

破  產  人  正豐營造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蔡沛哲  

債  權  人  林淵源  

            賴怡卉  

            鄭育婷  

            李清順

            胡凱翔  



            王信夫  

            王永宏  

            李建章  

            王婧卉  

            吳文旗  

            孫振銘  

            林忠義  

            楊凱智  

            簡暉逢  

            邱東成  



            柳凱強  

            張芝菁  

            柳石松  

            顏豐琪  

            顏碩宏  

           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嘉義市分局



法定代理人  黃昭月  

債  權  人  嘉義市政府財政稅務局



法定代理人  洪彩燕  

債  權  人 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



法定代理人  白麗真  

債  權  人 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



法定代理人  石崇良  

債  權  人  昇進水泥製品廠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邱翊豪  

債  權  人  日盛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







法定代理人  許玉樹  

債  權  人  臺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李瑞倉  

債  權  人 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朱潤逢  

債  權  人 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張明道  

債  權  人  林宗宏  

           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東嘉義分行



法定代理人  黃男州  





債  權  人  戴振元  

            詠盛益事務機器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涂敦超  

債  權  人  湖山吊車工程行



法定代理人  張銘元  

債  權  人  智盛軌道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莊東原  

債  權  人  鼎旺開發工程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劉卉芊  



債  權  人  林幸君  

            陳力維  

            翁子涵  





債  權  人  協承工程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江振賢  

債  權  人  臺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裴若峰  

債  權  人  陳盈豪  

            謝宏緯  

            詠慶鋼鐵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謝慶坤  









債  權  人  鼎祐工程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陳向仁  

債  權  人  全成起重行



法定代理人  沈俊帆  

債  權  人  岡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賴涵妮  



債  權  人  臺灣歐姆機械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賴月琇  

債  權  人  瑋崗工程行





法定代理人  涂嘉瑋  



債  權  人  野霸企業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李曉日  

債  權  人  浚陽實業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魏雲龍  

債  權  人  遠大興鋼鐵工程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柳蕙蓉  

債  權  人  久昊工程行



法定代理人  邱翊豪  

債  權  人  高力壓送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楊春山  



債  權  人  配特工程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張偉智  



債  權  人  林振榮  

            陳永峯  

            德宥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官明陽  

債  權  人  寶銨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陳鴻麟  

債  權  人  富鈺鋼鐵工程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簡淑卿  

債  權  人  交通部公路總局嘉義區監理所嘉義市監理站



法定代理人  吳孟峰  

債  權  人 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



法定代理人  白麗真  

上列聲請人因正豐營造有限公司破產事件，聲請就優先債權人之

分配表認可並公告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附表所示之優先債權人分配表准予認可並公告之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聲請人經選任為正豐營造有限公司之破產管

    理人，因申報債權之期間已屆滿，且破產財團已取得可供分

    配之款項共新臺幣（下同）11,129,980元（尚未扣除財團費

    用），聲請人擬先分配財產予優先債權人，次依債權比例分

    配予普通債權人。茲聲請人已就優先債權人部分，製作分配

    表如附表所示，爰聲請予以認可並公告等語。

二、按在第一次債權人會議後，破產財團之財產可分配時，破產

    管理人應即平均分配於債權人（優先債權除外）。前項分配

    ，破產管理人應作成分配表，記載分配之比例及方法。分配

    表，應經法院之認可，並公告之。對於分配表有異議者，應

    自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內，向法院提出之，破產法第139條定

    有明文。經查，本件破產財團可供分配之金額為11,129,980

    元（包含銀行存款、定存、銀行利息，尚未扣除財團費用）

    ，業據聲請人陳報在卷，並有114年1月1日至114年6月30日

    資產變現與負債清償表附卷可參，聲請人擬就優先債權人部

    分共4,413,309元先行分配，於法並無不合，如附表所示之

    優先債權人分配表應予認可並公告之，爰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4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一庭　法　官　黃佩韻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對於分配表有異議者，應自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內，向法院提出之

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4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 鄭翔元

 

 

 




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08年度執破字第1號

聲  請  人  陳星君會計師即正豐營造有限公司破產管理人  



監  查  人  戴振元  

            林淵源  

破  產  人  正豐營造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蔡沛哲  

債  權  人  林淵源  

            賴怡卉  

            鄭育婷  

            李清順

            胡凱翔  



            王信夫  

            王永宏  

            李建章  

            王婧卉  

            吳文旗  

            孫振銘  

            林忠義  

            楊凱智  

            簡暉逢  

            邱東成  



            柳凱強  

            張芝菁  

            柳石松  

            顏豐琪  

            顏碩宏  

           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嘉義市分局



法定代理人  黃昭月  

債  權  人  嘉義市政府財政稅務局



法定代理人  洪彩燕  

債  權  人 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



法定代理人  白麗真  

債  權  人 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



法定代理人  石崇良  

債  權  人  昇進水泥製品廠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邱翊豪  

債  權  人  日盛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







法定代理人  許玉樹  

債  權  人  臺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李瑞倉  

債  權  人 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朱潤逢  

債  權  人 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張明道  

債  權  人  林宗宏  

           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東嘉義分行



法定代理人  黃男州  





債  權  人  戴振元  

            詠盛益事務機器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涂敦超  

債  權  人  湖山吊車工程行



法定代理人  張銘元  

債  權  人  智盛軌道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莊東原  

債  權  人  鼎旺開發工程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劉卉芊  



債  權  人  林幸君  

            陳力維  

            翁子涵  





債  權  人  協承工程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江振賢  

債  權  人  臺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裴若峰  

債  權  人  陳盈豪  

            謝宏緯  

            詠慶鋼鐵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謝慶坤  









債  權  人  鼎祐工程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陳向仁  

債  權  人  全成起重行



法定代理人  沈俊帆  

債  權  人  岡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賴涵妮  



債  權  人  臺灣歐姆機械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賴月琇  

債  權  人  瑋崗工程行





法定代理人  涂嘉瑋  



債  權  人  野霸企業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李曉日  

債  權  人  浚陽實業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魏雲龍  

債  權  人  遠大興鋼鐵工程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柳蕙蓉  

債  權  人  久昊工程行



法定代理人  邱翊豪  

債  權  人  高力壓送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楊春山  



債  權  人  配特工程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張偉智  



債  權  人  林振榮  

            陳永峯  

            德宥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官明陽  

債  權  人  寶銨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陳鴻麟  

債  權  人  富鈺鋼鐵工程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簡淑卿  

債  權  人  交通部公路總局嘉義區監理所嘉義市監理站



法定代理人  吳孟峰  

債  權  人 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



法定代理人  白麗真  

上列聲請人因正豐營造有限公司破產事件，聲請就優先債權人之分配表認可並公告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附表所示之優先債權人分配表准予認可並公告之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聲請人經選任為正豐營造有限公司之破產管理人，因申報債權之期間已屆滿，且破產財團已取得可供分配之款項共新臺幣（下同）11,129,980元（尚未扣除財團費用），聲請人擬先分配財產予優先債權人，次依債權比例分配予普通債權人。茲聲請人已就優先債權人部分，製作分配表如附表所示，爰聲請予以認可並公告等語。

二、按在第一次債權人會議後，破產財團之財產可分配時，破產管理人應即平均分配於債權人（優先債權除外）。前項分配，破產管理人應作成分配表，記載分配之比例及方法。分配表，應經法院之認可，並公告之。對於分配表有異議者，應自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內，向法院提出之，破產法第139條定有明文。經查，本件破產財團可供分配之金額為11,129,980元（包含銀行存款、定存、銀行利息，尚未扣除財團費用），業據聲請人陳報在卷，並有114年1月1日至114年6月30日資產變現與負債清償表附卷可參，聲請人擬就優先債權人部分共4,413,309元先行分配，於法並無不合，如附表所示之優先債權人分配表應予認可並公告之，爰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4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一庭　法　官　黃佩韻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對於分配表有異議者，應自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內，向法院提出之

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4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 鄭翔元

 

 

 



